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销售渠道，

促进线上销售，推广公司新兴产业产品，拟在公司章程经营范围中增加电子商务

业务。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章第

2.2条作出如下修订： 

修订前：第 2.2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货物、技术的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研发、制造、销售：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风机、包装设备等通

用设备；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家用制冷电

器具，家用空气调节器及相关零部件；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

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热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

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设备、机电设备产品及相关零部件；新风及新风除

霾设备；通讯终端设备及相关零部件；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及相关零部件；

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其它家用电力器具及

相关零部件；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泳池水处理、中央热水工程；销售、安装

及维护：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热泵热

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

设备、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批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零售：家

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修订后：第 2.2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货物、技术的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研发、制造、销售：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风机、包装设备等通

用设备；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家用制冷电

器具，家用空气调节器及相关零部件；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

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热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

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设备、机电设备产品及相关零部件；新风及新风除

霾设备；通讯终端设备及相关零部件；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及相关零部件；

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其它家用电力器具及



相关零部件；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泳池水处理、中央热水工程；销售、安装

及维护：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热泵热

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

设备、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批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零售：家

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规划和实施，提供电商平台网络开发

和维护。经营电信业务及增值电信业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除以上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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